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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议城市更新还是要走市场化道路，国企和民企都可以参与，棚改还是旧改由业主选择。
棚改大发展，不应过分挤兑旧改空间，出于长远战略的需要，应该尽快明确全市城市更新总盘
子里棚改和旧改的合理占比，从而让城市更新健康发展。
2、 不能让少数钉子户绑架大多数业主的述求和合法利益。深圳市政府依法治市，应尽快从制
度设计方面予以完善，从立法层面予以彻底解决，降低签约率要求，争取早日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也为将来更多的城市更新项目不至于陷入泥潭做出制度性的安排。100%签约率不应该是一
种绝对刚性的政策，一户不签，满盘皆停，这也是对绝大多数签约业主的不公平。因此，恳请
政府修订旧住宅区更新的相关政策。

解释

1、根据《关于规范城市更新实施工作若干问
题的处理意见（一）》“旧住宅区改造。坚持
政府主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对使用年限较久
、房屋质量较差、建筑安全隐患较多、使用功
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齐全等亟需改善居住条
件的成片旧住宅区，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的，
应优先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棚户区改
造与城市更新占比问题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内。
2、市政府已出台《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深府
规【2018】8号），对签约期内达不成补偿协
议等情形，区政府可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
实施房屋征收。
3、依据现行城市更新政策，对使用年限较久
、房屋质量较差、建筑安全隐患较多、使用功
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齐全等亟需改善居住条
件的成片旧住宅区，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的，
应优先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现阶段，区
政府已成立由区住建部门牵头的旧住宅区改造
指挥部，试点推进华富村东、西区改造，待东
、西区进入实质性改造阶段后，区政府将借鉴
华富村东、西区改造成功模式，大力有序推进
区内其他旧住宅区改造工作。
4、无论是否希望改造，业主均可向所在辖区
街道办事处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

/

41 希望早日完成南园新村改造。 解释

1、具体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项目不属本次征
求意见范围内。
2、依据现行城市更新政策，对使用年限较久
、房屋质量较差、建筑安全隐患较多、使用功
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齐全等亟需改善居住条
件的成片旧住宅区，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的，
应优先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现阶段，区
政府已成立由区住建部门牵头的旧住宅区改造
指挥部，试点推进华富村东、西区改造，待东
、西区进入实质性改造阶段后，区政府将借鉴
华富村东、西区改造成功模式，大力有序推进
区内其他旧住宅区改造工作。
3、无论是否希望改造，业主均可向所在辖区
街道办事处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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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反馈汇总表

    2018年5月2日至5月15日，我局在部门网站征集公众意见，共收集到11条修改意见，其中2条部分采纳、9条不采纳并进行解释。具体意见及处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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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棚改政策补偿偏低，主要是：
1、临时补偿费太低，棚改75-85元/平/月，希望按照市场价100元/平，这样才可以租到同地段
的房子；
2、停车场不能共享，要保证原业主每户要有停车位；
3、控制新建成后小区的总户数，规模不能太大，以免造成公共资源和配套设施有冲突，请政府
规划设计要合理，重点解决回迁户的合法利益。

解释

1、具体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项目不属本次征
求意见范围内。
2、依据现行城市更新政策，对使用年限较久
、房屋质量较差、建筑安全隐患较多、使用功
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齐全等亟需改善居住条
件的成片旧住宅区，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的，
应优先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现阶段，区
政府已成立由区住建部门牵头的旧住宅区改造
指挥部，试点推进华富村东、西区改造，待东
、西区进入实质性改造阶段后，区政府将借鉴
华富村东、西区改造成功模式，大力有序推进
区内其他旧住宅区改造工作。
3、无论是否希望改造，业主均可向所在辖区
街道办事处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

/

43 希望启动福田区景田市政大院的更新工作 解释

1、具体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项目不属本次征
求意见范围内。
2、依据现行城市更新政策，对使用年限较久
、房屋质量较差、建筑安全隐患较多、使用功
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齐全等亟需改善居住条
件的成片旧住宅区，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的，
应优先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现阶段，区
政府已成立由区住建部门牵头的旧住宅区改造
指挥部，试点推进华富村东、西区改造，待东
、西区进入实质性改造阶段后，区政府将借鉴
华富村东、西区改造成功模式，大力有序推进
区内其他旧住宅区改造工作。
3、无论是否希望改造，业主均可向所在辖区
街道办事处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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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条规定旧住宅区应优先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存
在因项目区位特殊及自身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难以最大化发挥土地
价值或平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等情况。建议将该条款改为“旧住宅区改造坚持政府主导、稳定推
进的原则，亟需改善居住条件的成片旧住宅区，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应优先按照棚户区政
策实施改造，因现状情况特殊、按照棚户区改造政策实施改造难以实现土地价值或难以达到各
方利益平衡等的旧住宅区，可优先按照城市更新政策实施改造。”
2、 第一条“……不允许市场主体擅自进驻旧住宅区（包括与旧工业区、旧商业区、城中村及
旧屋村等混杂的零散旧住宅区，下同）开展意愿征集、补偿签约等活动……”建议将该内容改
为“……不允许市场主体擅自进驻旧住宅区（包括与旧工业区、旧商业区、城中村及旧屋村等
混杂的零散旧住宅区，下同）开展意愿征集、补偿签约等活动，但市场主体进驻旧住宅区开展
自有物业意愿征集、补偿签约等活动的情况除外。……”
3、 第（四）条规定，“加强项目管理，定期开展更新计划清理。城市更新项目存在《关于加
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暂行措施》（深府办（2016）38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或
单一权利主体项目自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批准或调整之日起12个月内未办理用地出让手续的，区
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可按程序调出计划。”建议增加对本条款的补充说明：对于分期开发建设的
项目，以首期开发建设地块的推进进度作为评判标准。
4、 “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公告后，更新单元范围内权利主体应当开展房屋安全隐患自查工作，
……已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相关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由权利主体和申报主体共
同负责，……已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且交房的，由申报主体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工
作，并对安全问题负责。”建议增加对本条的补充说明：对于已经搬空、对周边建筑或居民生
活空间无安全隐患且后期会进行拆除的建筑不做整改要求。

部分
采纳

1、 部分采纳。不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确需
通过城市更新政策实施改造的成片旧住宅区，
由辖区办事处作为更新单元计划的申报主体，
混合部分旧住宅区的更新单元，由非旧住宅区
部分申报单位与辖区办事处联合作为更新单元
计划的申报主体。
2、 不采纳。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应当由政府
组织开展旧住宅区的前期工作，如市场主体在
旧住宅区有自有物业的，亦应当由政府组织向
该市场主体征集意愿。
3、 部分采纳。单一权利主体项目自城市更新
单元规划批准或调整之日起12个月内首期未办
理用地出让手续的，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可按
程序调出计划。《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
施工作暂行措施》（深府办（2016）38号）第
二十八条已经对分期开发的情况做出规定，不
再修改。
4、 不采纳。由于城市更新过程中，部分建筑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已经搬空的建筑仍需
核查其是否会对周边建筑或居民生活空间产生
安全隐患，如经过核查确实不会产生安全隐患
的，自然不需整改；如经过核查存在安全隐患
的，应当依照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
避免在拆除前发生安全事故。

1、（二）【未列入计划的旧住宅区改造】旧住宅区改造坚持政府主导、稳定推
进的原则，亟需改善居住条件的成片旧住宅区，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应优
先按照棚户区政策实施改造，由辖区街道办开展意愿征集等前期工作。不符合
棚户区改造政策，确需通过城市更新政策实施改造的成片旧住宅区，由辖区街
道办作为更新单元计划的申报主体。混合零散旧住宅区的更新单元，由非旧住
宅区部分申报单位与辖区街道办联合作为更新单元计划的申报主体。
市场主体违规进驻旧住宅区（包括与旧工业区、旧商业区、城中村及旧屋村等
混杂的零散旧住宅区，下同）开展意愿征集、补偿签约等活动的，区城市更新
主管部门可将违规行为记入城市更新企业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3年内不得在
福田区参与城市更新活动。

3、（五）【更新计划清理】加强项目管理，定期开展更新计划清理。城市更新
项目存在《暂行措施》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或单一权利主体项目自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批准或调整之日起12个月内首期未办理用地出让手续的，区城市
更新主管部门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按程序调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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